
附件 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 
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  
薪津獨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

 
 
 
獨立委員會： 
 

(a) 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
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的薪津制度，並考
慮任何可能影響酬金及津貼水平的因素；  

 
(b)  就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制度進行定期檢討，例
如每三至五年，通常為一屆立法會任期開始
前的一年進行檢討；  

 
(c)   就政治委任制度官員的薪津制度進行定期
檢討，例如每五年，通常為一屆香港特別行
政區政府任期開始前的一年進行檢討；  

 
(d)   研究上述事項時，考慮身兼行政會議及立法
會成員的人士，其應獲酬金的水平；以及  

 
(e)   就政府當局可能不時要求獨立委員會研究
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
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安排有關的任
何事項，向政府當局提供意見。 

 
 


